
用「愛與和平」包裝的「佔領
中環」行動不能引起市民支持，
有政黨近日進行有關「佔中」的
民意調查，反映七成受訪市民不
支持「佔中」行動。事實上，不
願看見中環癱瘓、勇於質疑「佔
中」的市民才是真正熱愛「愛與
和平」，民意不但清楚顯示市民對
「佔中」的質疑和憂慮，更擔心因
此破壞與中央的關係，無助推動
普選。沒有穩定的社會秩序和經
濟基礎，「愛與和平」無從談
起，「佔中」發起人漠視民意掩
耳盜鈴，只會令更多市民產生不
安情緒，不能得到市民支持。只
有停止影響經濟民生的行動，依
據《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決
定，才是推行普選的正道。

「佔中」後果令市民不安

戴耀廷曾解釋選擇「佔領中環」
的原因，在於造成一些障礙，產
生社會效果，令港人思考普選問
題云云，但是調查結果說明市民
更關心的是香港發展受到窒礙，
生命安全受到威脅，藉「佔中」
引發港人思考普選問題是癡人說
夢。民建聯在3月下旬就「佔中」
行動進行民意調查，利用電腦隨
機抽樣電話號碼訪問了1097人。當
中有68.6%受訪市民擔心逾萬人
「佔中」會癱瘓中環，對香港經濟
造成重大損失，有65.3%則擔心
「佔中」會引發激烈示威及衝突，
另有61.7%擔心「佔中」會損害香
港國際形象。即使被視為滿腔熱
情的青年，也能清醒地看到「佔
中」不能達致「愛與和平」，不支
持「佔中」的被訪18至39歲青年多
於支持的被訪青年，更有逾半被
訪青年認為「佔中」會損害中央
與港人之間的關係和信任。戴耀

廷等一直以「愛與和平」美化「佔中」，對香
港核心價值受到衝擊的代價輕描淡寫，調查中
每個數據都是市民對「佔中」的質疑和憂慮，
這些數字背後正是要求「佔中」發起人必須直
接交代「佔中」所引起的連串後果。

策動者應對民意作交代

戴耀廷回應調查結果時仍然強調，調查只提
及「佔中」的實際考慮及經濟效益，但他希望
港人能從「佔中」中思考基本權利。心理學家
馬斯洛所提出的經典需求層次理論指明：「人
有一些與生俱來的基本需要，就是：維持生
命、安全和穩妥、歸屬和被愛、被尊敬和自我
尊敬，還有自我實現。」實際上，沒有安穩的
社會前提，任何激進行動都不會得到市民認同
和支持，遑論要市民思考基本權利和普選方
法；市民必先在一個安全穩定、法治生活受到
保障、物質需求得到滿足的情況下，才能進一
步講更高層次的個人權利和選舉文明等精神層
次的需求。調查中有關市民對「佔中」的質疑
和顧慮，印證了「佔中」破壞社會秩序，顛倒
市民的需求次序，違反心理學的定律，大多數
沉默的市民不得不對影響社會穩定的行動表達
不滿甚至杯葛，這亦解釋了調查中即使青年為
何也對「佔中」大有保留。
調查反映「佔中」發起人用「愛與和平」包

裝「佔中」不能達致粉飾「癱中」的效果。香
港社會發展停滯，核心價值受到衝擊，市民還
能清醒地意識到問題，紛紛提出質疑，這才是
港人愛好「和平」的真實體現。市民對「佔中」
產生不安情緒，戴耀廷等「佔中」分子不但須
就「佔中」質疑充分交代，更應停止所有損害
經濟民生的行動，如實回應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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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撒手人寰，世界各國的新聞媒體
紛紛報道。這個英國政壇上的「鐵娘子」，不僅改變了英
國的政治經濟結構，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世界政治
格局。

英國從未關心過港人政治權利

戴卓爾夫人擔任首相期間，中國收回香港，結束了英國
的殖民統治，從而使香港翻開了新的篇章。然而，對這段
歷史，一些學者始終有不同的認識。有些人認為在中英關
於香港問題談判的初期，戴卓爾夫人就已經考慮到香港的
未來，試圖在中英談判的同時，增加香港代表作為第三
方。然而，中英兩國就香港問題發表聯合聲明之後，香港
過渡時期還是出現了許多問題。戴卓爾夫人離開人世，一
些學者舊話重提，認為戴卓爾夫人為了保護香港的利益，
在事關主權和治權的問題上，才被迫作出重大讓步。更有
一些學者不懷好意，認為在兩個母親搶奪兒子的過程中，
只有那個最疼愛兒子的親生母親才會最先放手，因為只有
這樣才能讓自己的兒子不再疼痛。坦率地說，這種拙劣的
比喻充分說明，一些學者缺乏最起碼的政治常識和歷史常
識。
眾所周知，鴉片戰爭之後，腐敗的清朝政府迫於無奈割

讓香港。英國人統治香港之後，從來都沒有將行政權交給
香港，也從來沒有關心過香港人的政治權利。香港在英國

的管治之下，變成了一個純粹的商業城市，而英國則從香
港的經濟發展中獲得巨大益處。正因如此，討論香港回歸
問題的時候，英國人才會不斷設置障礙，希望香港繼續給
他們帶來商業上的利益。從香港的角度來考慮，中央政府
實行「港人治港」策略，其目的是讓香港人真正實現當家
作主。中國才是香港的母親，中央政府才是香港利益的維
護者。英國管治香港本身就缺乏合法性，在缺乏法理基礎
的情況下，討論香港的主權問題或者討論香港的治權問
題，這本身就是一個諷刺。
戴卓爾夫人被福克蘭群島的戰爭勝利沖昏了頭腦，企圖

在不合法的基礎上與中國討價還價。這是一種政治投機的
表現，它說明英國政府在處理香港問題上，並沒有真正考
慮到香港人的利益，而是把香港作為籌碼，試圖以此與中
國討價還價，並且從中獲得最大的利益，這是一種極端不
負責任的行為。但令人遺憾的是，居然還有一些學者不顧
歷史事實，把英國政府的談判策略看作是一種熱愛香港的
表現。直到今天，仍然有一些香港人抱有幻想，認為英國
在維護香港人的利益，他們幻想㠥英國殖民統治繼續存在
下去，為此不惜破壞香港的穩定和繁榮，舉行各種各樣非
理性的抗爭。這是一種缺乏正確歷史觀的表現，同時也是
一種典型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緬懷港英統治是幼稚想法

香港回歸之後，面臨許多困難。香港特區政府在治理香
港的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不應有的麻煩。但是，在中央
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香港始終按照既定的方針前進。現
在，中央政府已經確定了香港政治選舉的方向。只要嚴格
按照基本法原則辦事，那麼，香港一定能夠實現人民當家
作主。在英國政府統治時期，香港從來沒有舉行過真正意
義上的選舉，也從來沒有實現港人治港。可是，在香港過
渡時期，香港總督卻突然推出了一系列政治體制改革方
案，其目的就是要通過政治變革，給香港製造混亂。中央
政府覺察到香港管治末期出現的情況，及時地採取一系列
堅決有力的措施，防止最壞的結果發生。現在香港正處在
經濟轉型時期，如果一些學者能夠真正從香港自身的利益
出發，參與香港的民主政治建設，促進香港經濟的發展，
那麼，香港的繁榮將會長期存在下去。反過來，如果某些
學者或政客期望通過政治破壞活動，達到英國重新管治香
港的目的，那麼，最終必然會螳臂當車，自取滅亡。
戴卓爾夫人在中英聯合聲明上簽字，說明她是一個「識

時務」的政治家。在香港回歸中國的問題上，戴卓爾夫人
最終選擇了正確的道路，這是應該充分肯定的。但是，香
港回歸以來所經歷的風雨，與英國撤走前埋下政治的炸彈
有緊切關係。不過，只要香港堅持走自己的發展道路，在
「一國兩制」的基礎上，充分利用自己的區位優勢和人才
資源優勢，那麼，香港一定能夠保持自己的魅力。

戴卓爾夫人給香港埋下政治炸彈

一、沒有主權何來漁權？

台灣方面指出，能夠達成協議主要是因為雙方終於
建立共識，同意暫時擱置在釣魚島的主權爭議，將議
題轉移到單純的水域捕撈等漁權問題上。可是，漁權
和主權原本就難以分割，無法迴避。台日簽署漁業協
議還為台灣日後的保釣埋下了一顆定時炸彈，就是不
讓台灣漁民進入釣魚島12海里內作業。按照《聯合國
海洋法公約》規定，「各國有權確定不超過12海里的
領海」，當前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採用了12海里的領海制
度。日本處心積慮的暗招，形同誘使台灣承認日本擁
有釣魚島的實質管轄權，變相將釣魚島的主權拱手讓
予日本。沒有主權何來漁權？日本為形勢所逼，暫且
與台灣分享漁權；他日不再需要台灣，隨時可將漁權
收回，台灣獲得的利益將全部化為泡影。再者，釣魚
島海域原本就是台灣漁民的傳統漁場，釣魚島行政管
轄權本就屬於台灣省宜蘭縣頭城鎮，如今竟要得日本

「允許」，台灣漁民才可在附近海域捕魚。這根本就是
本末倒置，何以稱得上是「大突破」？
台日就漁業談判持續了17年，之前進行了16次漁業談

判，日方從未正視台灣的利益和主張。面對台灣漁民
的要求，日方既無誠意，亦乏善意。如今，日本主動
示好、讓步，說穿了就是為防範兩岸聯手保釣，破壞
兩岸聯手保釣的默契，扭轉在釣魚島主權爭議中處於
下風的不利局面。日本共同社的報道已道出玄機，
「鑒於中國大陸同樣主張對釣魚島及周邊海域擁有主
權，日本此舉意在向台灣方面做出讓步，以防止兩岸
聯手在領土問題上對抗日本。」參與日台漁業談判的
一位日本高級官員明確表示，日本和台灣就捕魚問題
達成「協議」，以便拉攏台灣當局進入自己圈內，形成
針對北京的「聯盟」。

二、兩岸輿論憂慮台因小失大

台日簽署漁業協定，日方以漁權換主權，企圖陷兩

岸於分化的地步，對保釣埋下隱患，引起兩岸輿論的
高度關注。台灣《旺報》社評指出：「馬政府對台日
漁權談判固然有所得，卻不宜自滿。終究日本仍未承
認主權存在爭議。去年日本釋出願與台灣重啟漁權談
判之後，大陸媒體就不斷呼籲馬政府要謹慎應對，不
要落入日本圈套，造成形式擁有漁權，實則將領土拱
手讓人的結果，北京的顧慮不是沒有道理。」《中國時
報》也分析：這次日本政府積極促成台日漁業協議，
乃有牽制兩岸聯手、聯台制大陸的用意。內地《人民
日報》海外網也提醒：「從來沒有免費的午餐。接受
日本的讓步，台灣漁船固然可以在釣魚島12海里以外
區域自由作業，也就等於變相承認釣魚島主權歸日本
所有。沒有主權就沒有真正的漁權。面對『甜頭』或
『讓步』，馬當局都要保持清醒，搞清狀況，否則因小
失大，得不償失。」國民黨前「立委」邱毅更一針見
血批評：「馬英九很明顯在美國壓力下受了日本丟出
誘餌的迷惑，致使在台日漁權談判中丟失了主權立
場。這個結果將是貪小失大得不償失。」從兩岸輿論
的憂慮可見，日本現在只是為了分化兩岸才願意在釣
魚島漁權問題上向台灣讓步，台灣方面切不可因為日
本的「小恩小惠」而放棄保釣立場，中了日本的「離
間計」。

三、兩岸聯手保釣才是正道

自去年底日本「國有化」釣魚島，台灣島內保釣熱
潮持續高漲。台灣領導人馬英九是忠實的保釣支持
者，曾引用大量的國際司法判例及國際條約，證明釣

魚島是中國領土，釣
魚島主權爭議再起，
馬英九一再重申保釣
立場，強調釣魚島附
近海域是台灣漁民長
久 以 來 的 傳 統 漁
場」；台灣中華保釣
協會成員乘坐「全家
福號」漁船，在「海
巡署」艦艇的保護下
前往釣魚台海域宣示
主權；以宜蘭漁民為
主的「為生存、護漁權」民間保釣活動，集結75艘漁
船出發前往釣魚台海域，「海巡署」出動超過10艘艦
艇護航，其間還與前來攔截的日本海上保安廳艦艇
「打水仗」，同時3艘大陸海監公務船正在旁游弋，呈聲
援之勢。
台灣高調重申保釣立場，漁船多次到釣魚島海域宣示

主權、官方護航等行動，表明台方拒絕承認日方所謂
「國有化」的堅定立場，展現保釣的決心。兩岸默契配
合聯手保釣，最讓日本吃不消。「兄弟齊心、其利斷
金」，兩岸聯手保釣才是正道。釣魚島問題事關中華民
族的國家主權、核心利益和民族大義，台灣和大陸都必
須緊盯日本，不能允許日本利用漁權而在主權問題上施
展任何小動作，更應以中華民族的共同利益為重，協調
步伐，一致對外，千萬不要為眼前的蠅頭小利被日本分
化，令兩岸默契保釣的大好形勢被破壞瓦解。

日本與台灣簽署了拉鋸了17年的漁業權協定。試問：如果不是大陸保釣態度堅決、力度強

硬，台灣保釣熱潮也持續高漲，日本會向台灣「示好」嗎？必須警惕的是，根據此次協議，

日本仍不讓台灣漁民進入釣魚島12海里內作業，變相承認釣魚島主權歸日本所有。台灣必須

緊記：「沒有主權，就沒有漁權」，日本為了分化兩岸，才願意在釣魚島漁權問題上向台灣讓

步，兩岸輿論清晰指出此次協議暗藏「魔鬼」，令台灣「以主權換漁權」。台灣領導人馬英九

本是堅定的保釣支持者。兩岸保釣護漁是共同責任，與大陸聯手保釣才是正道，面對日本不

懷好意的「甜頭」、「讓步」，馬英九及台灣當局要保持清醒，切勿因小失大，得不償失。

台灣千萬不要忘記：沒主權就沒漁權

最近，譚惠珠女士一句「特首對抗中央，就是違
反憲法」非常正確的話，卻惹來4月2日《明報》發表
一篇社評《「違憲論」是譚惠珠僭建？語意不詳需及
早釐清》來責難。《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如何在香
港實施，《基本法》誠然沒有系統、專門的明文規
定，但把《基本法》「一國兩制」的指導思想和所有
條文作為一個整體來審視，就不能不認為譚惠珠所言
持之有據、言之成理。因此我對這個問題只能以一個
學者的身份，從憲法學理論的角度進行分析。
根據憲法學理論，憲法在一個國家和地區的實

施，主要由兩部分構成：第一，憲法適用。即：國家
機關對憲法實施所進行的有目的的干預。第二，憲法
遵守。即：享有憲法賦予的權利；履行憲法規定的作
為義務；履行憲法規定的不作為義務（亦稱禁止性命
令，參見周葉中主編《憲法》第359頁）。
對於憲法實施中的第一個問題—憲法適用，學界

主要有三種觀點：一是整體適用，部分不適用。蕭蔚
雲教授說，《基本法》是根據憲法制定的，所以作為
國家的根本法從整體上說是適用於香港特區的（見其
所著《論香港基本法》第206頁）。陳弘毅先生認為，因
為港澳不實行內地的社會主義制度，我國《憲法》的
某些條文不直接在港澳特區實施。但這並不表示《憲
法》不適用於特別行政區。《憲法》是國家主權的表
述，是特別行政區法制的終極基礎（見於《一國兩制
下的法治探索》第14頁）。二是模糊不清。戴耀廷、羅
敏威兩位在其《香港特區的法律制度》一書中指出，
《中國憲法》第31條是《基本法》的源頭及憲制基礎。
《基本法》第11條規定「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
十一條，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制度和政策，包括社會、
經濟制度，有關保障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制度，行
政管理、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制度，以及有關政策，均以
本法的規定為依據。」從這規定看，或可理解為在這些
範圍以外，《中國憲法》應仍是適用的。故《中國憲法》
的法律地位仍未能弄清楚（見於該書第68、69頁）。三
是認為中國憲法只有第31條適用於香港。

從尋求最大公約數的角度出發，我認為可以得出
學界主流的看法是：中國憲法除社會主義制度方面的
部分憲法規範不適用於香港之外，其他憲法規範是適
用於香港的。
對於憲法實施中的第二個問題—憲法遵守，未見

學界有人研究。「憲法遵守」包括享有憲法賦予的權
利；履行憲法規定的作為義務；履行憲法規定的不作
為義務等三項，我覺得除第二項「履行憲法規定的作
為義務」之外，其他兩項大體是適合香港的。
1、香港居民中的中國公民享有中國憲法賦予的權

利。
（1）參與國家事務管理權。我國《憲法》第2條第1

款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
第3款規定：「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
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
事務。」香港《基本法》第21條第1款規定：「香港特
別行政區居民中的中國公民依法參與國家事務的管
理。」（2）全國人大代表選舉權。我國《憲法》第34條
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年滿十八周歲的公民，不分
民族、種族、性別、職業、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
育程度、財產狀況、居住期限，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
權；但是依照法律被剝奪政治權利的人除外。」香港
《基本法》第21條第2款規定：「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確定的名額和代表產生辦法，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居
民中的中國公民在香港選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代表，參加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工作。」
2、香港居民具有履行我國《憲法》規定的不作為

義務（或禁止性命令）。
我國《憲法》第51條規定了中國公民在行使自由

和權利的時候，有不得損害國家利益的義務；第52條
規定了中國公民有維護國家統一和全國各民族團結的
義務；第53條規定了中國公民有保守國家秘密的義
務；第54條規定了中國公民有維護祖國的安全、榮譽
和利益的義務，不得有危害祖國的安全、榮譽和利益
的行為。這些規定屬於中國公民的消極性的不作為義

務，或者說屬於禁止性命令的憲法規範。
《基本法》第23條規定了「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

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
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
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
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顯然這一條與上述我國《憲
法》對公民的義務規定是一致的。為了免遭有人歪曲
或誤解我寫此文意在呼籲「23」條立法，我不得不再
次聲明：有關「23」條立法是《基本法》規定的香港
特區的憲制義務，何時啟動這項工作，應由香港特區
決定。但在崇尚言論自由的香港，《基本法》第23條
不應成為一個不能談論和研究的禁區。
我們從《基本法》第23條規定可以推出如下兩個

結論：一是香港居民確應履行中國憲法中體現維護國
家主權（主權通常包括對內統治權和對外獨立權）的
公民不作為義務（或禁止性命令）規定；二是按照
「一國兩制」中尊重「兩制」差異原則的要求，中國
憲法中凡是有關社會主義制度的憲法規範，不能適用
於香港特區，但同時按照堅持「一國」原則的要求，
香港居民負有在行動上不推翻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政
權的消極性不作為義務。
為什麼我這裡特別強調指出是在「行動」上不能

推翻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政權呢？因為法律只調整人
們的行為，不調整人們的思想；人們的思想是靠宗
教、道德等非法律規範調整的。鄧小平先生深知法律
和思想道德的區別，所以他說：「1997年後香港有人
罵中國共產黨，罵中國，我們還是允許他罵，但是如
果變成行動，要把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的幌子下
反對大陸的基地，怎麼辦？那就非干預不行。」（《鄧
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21頁）
本文的結論是：按照「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

基本方針的要求，在憲法適用方面，中國憲法有關社
會主義制度的憲法規範不適用於香港，而維護國家主
權的憲法規範適用於香港；在憲法遵守方面，香港居
民中的中國公民享有中國憲法賦予的若干權利，香港
居民負有在行動上遵守維護國家主權和不推翻社會主
義制度的消極性不作為義務。
（原載4月11日《成報》，本報轉載時經作者同意，略

有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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